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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要件

中華民國
領域內

書立憑證 繳納印花稅



課徵範圍

憑證名稱 說明

銀錢收據

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凡收受或代收銀錢收據、收執回
執、解款條、取租簿、取租摺及付款簿等屬之。
(但不含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及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業
發票。)

買賣動產契據 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例如：買賣車輛、商品原料……等。

承攬契據
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例如：承包各種工程契約、承
印印刷品契約及代理加工契約……等。

典賣、讓受及分割不
動產契據

指設定典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土地或房屋所立憑以向主管
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



課徵稅率及對象

憑證名稱 稅率或稅額 納稅義務人

銀錢收據
按金額4‰計貼
押標金按金額1‰計貼

立據人

買賣動產契據 每件稅額新臺幣12元 立約或立據人

承攬契據 按金額1‰計貼 立約或立據人

典賣、讓受及分割不
動產契據

按金額1‰計貼 立約或立據人

同一憑證須具備2份以上，由雙方各執1份者，應於每份憑證計算印花稅額，同一憑證
之副本或抄本視同正本使用者，仍應繳納印花稅。



非屬印花稅課稅範圍之憑證
1.有價證券(政府債券、股票及公司債等)

2.權利書狀及證照，如土地所有權狀、建築物所有權狀、

結婚證書、身分證、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建造執照、

使用執照、畢業證書等

3.租賃契約

倘於契約上註記收取款項(現金、匯款等)並簽收時，因具

有代替銀錢收據性質，應由受款人於每次收款時，按收款

金額計算4‰印花稅。



非屬印花稅課稅範圍之憑證

4.不動產買賣契約

●不動產買賣，雙方當事人所訂定書面買賣契約(俗稱

私契)，如非用以持向主管登記機關辦理物權登記，

則不屬印花稅課稅範圍。

●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買賣契約，因無法持向主管登

記機關辦理物權登記，故不屬印花稅課稅範圍。



納稅方法-繳納方式

完稅

彙總繳納

應稅憑證
繳納

印花稅票



納稅方法-繳納方式

1.不限金額，向稅捐稽徵機關申開立繳款書。

2.申請網路帳號經核准、相關電子憑證以網路進行申報，即可自行上網

列印繳款書並完成繳納。

1.因書立應貼印花稅票憑證甚多，不方便逐件貼花、銷花，可申請按期

彙總繳納。

2.每2個月為1期，分別於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利

用網路申報作業系統辦理或向所在地地方稅捐稽徵機關臨櫃申報。

1.郵局購買稅票並保留購票證明備查，需注意銷花問題。

2.印花稅票經貼用註銷後，不得揭下重用。

應稅憑證
繳納

彙總繳納

印花稅票



納稅方法-應納稅額繳款書



納稅方法-彙總繳納申請書



納稅方法-印花稅票



納稅方法-銷花說明
不合法之註銷 合法之註銷

不合法之註銷 合法之註銷

未銷及稅票花紋或未與憑
證紙面騎縫處銷印

未與憑證紙面騎縫處銷印



常見問題

一、醫療院所開立之收據是否均要繳納印花稅?

●醫療院所向「非健保保險對象」收取之各項費用、或向保

險對象收取不屬於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費用，例如掛

號費、住院伙食費、自費醫療藥品等，單筆收據超過250即

需繳納印花稅。

●常見種類如自費植牙、矯正、產檢自費項目、幼兒自費預

防針、醫學美容、動物醫院看診等。



常見問題

二、同一憑證具2種以上性質

同一憑證具2種以上性質，稅率不同時，應按較高之稅率計算稅額。

稅率相同 按一種稅率計算稅額

稅率不同 按較高之稅率計算稅額

同一契約書包含材料之買賣及施作工程兩部分，含有動產契據及承攬契據，

應以較高之稅率按「合約總金額」計算印花稅額。



土地買賣契約

收到訂金10萬元

不動產契約1‰

銀錢收據4‰

三、同一行為產生2種以上憑證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四、遺產分割協議書如何繳納印花稅

●遺產分割協議書持憑向地政機關辦理物權登記，就分割不

動產部分，按協議成立時價值之千分之一繳納印花稅。

●不論協議由一人單獨繼承或多人繼承。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及動產因無法辦理物權登記，非屬印花

稅課徵範圍。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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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五、合約書有溢繳印花稅時應如何處理？合

約書簽訂後解約，已繳之印花稅可否申

請退還？

●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10 

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不論是以繳款書繳納、彙總

繳納或以實貼方式繳納之印花稅，均得申請退稅。

●憑證一經書立交付使用，即應繳足印花稅，至於合約所載事

項履行與否，並非免稅之理由。因故作廢或終止或無法履行，

不得申請退稅。



網路申報
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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